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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業商號准照申請電子系統使用說明 

 

申請指引 

請先進入“准照申請電子系統”  

https:/ /www.isaf.gov.mo/licenseApplication/l icenseApplication.html  

並按以下指示填寫准照申請資料及上載卷宗組成資料。 

 

 

一. 申請人資料 

 
 

二. 申請商號資料 

 
 

 

請選擇適當申請商號類別(藥房/

藥行/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

號)。 

填寫申請商號名稱及地址。 

請填寫完整正確的中文及葡文地

址。 

申請人及聯絡人的電話、手機及

傳真必須為澳門號碼。 

必須填寫所有行政管理機關

成員資料，如多於一人，可

按“ + ”增加填寫資料。 

如商號於申請時未設置電話/傳

真，最遲須於發給准照前提供有

關資料。 

請選擇申請人類別(公司/個

人)，並正確填寫申請人的中

文及葡文名稱。 

技術人員資料須於申請時提

供，其後可作出更改 

https://www.isaf.gov.mo/licenseApplication/licenseApplication.html


2 

 

 

 

 

 

三. 申請商號工作人員資料 

 
 

四. 上載組成卷宗資料 

 

 

 

  

 可填寫商號工作人員資

料；如多於一人，可按

“ + ”增加填寫資料 。 

 如為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

發商號，則毋須提供。 

 

 可根據商號准照申請須上載

文件清單及須知的要求上載

相關申請文件，並於空白欄

位就上載文件作出說明，可

按“ + ”增加上載文件資料。 

 申請人可選擇將文件逐項上

載，或預先將上載文件合併

為一個檔案後上載。 

確認上述資料正確無誤後提交

申請，請申請人切勿重覆提交

同一准照申請。 

驗證碼格式為： 

數字、數字、字母及數字，如看

不清可點擊圖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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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引 

使用澳門藥物監督管理局藥物業商號准照申請電子系統進行網上申請者，應閱讀以下所有

使用說明及細則： 

一、 使用說明： 

1. 本系統只適用藥房、藥行及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准照申請； 

2. “ * ”為必須填寫的資料； 

3. 申請人可以個人或公司(即為法人)名義辦理申請。 

4. 視乎不同的准照申請類別，經填寫申請資料後，上載文件清單可參考附表 1-3。 

二、 個人資料的收集及使用： 

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 

1. 在申請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和其他有關的資料，是供辦理商號准照申請及登記之用。為

此目的，藥物監督管理局准照及稽查廳將按照經三月二十五日第 20/91/M 號法令修改之

第 58/90/M號法令及第 8/2005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處理此等資料。倘若沒

有提供齊備及正確的資料，申請將不獲辦理。 

2. 倘在履行法定義務所需時，有關的資料亦有可能被轉交予警察當局、司法機關及其他有

權限的實體。 

3. 申請人有權以書面依法申請查閱、更正或更新所提供的個人和其他有關的資料。 

三、 聯絡方法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四 09:00 – 13:00，14:30 – 17:45; 

週五    09:00 – 13:00，14:30 – 17:30 

電話: (853) 8598 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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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藥房准照申請 

文件清單 

1.  
法人在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的商業登記證明正本(已於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登記之公司，豁免遞

交)，個人申請時不適用 

2.  

法人的所有管理人員、行政人員或領導人／申請人(個人)的相關文件 

 澳門居民身份證或其他含簽名式樣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註 1】 

 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刑事紀錄證明書正本(即行為紙；申請用途：申請從事與藥物有關的

職業及活動准照；可往身份證明局、自助服務機或該局網站提出申請，並由該局直接送交

本局) 

 無抵觸聲明書(一) 

3.  

技術主管的相關文件 

 澳門居民身份證副本【註 1】 

 藥物監督管理局註冊藥劑師執照影印本 

 責任聲明書(一) 

 無抵觸聲明書(二) 

 離任原服務藥物業場所或其他機構的聲明，並請指出該藥物業場所或機構的名稱及離職日

期；倘沒有在藥物業場所或其他機構任職，請提供有關聲明 

4.  

技術主管出缺時替代人的相關文件 

 澳門居民身份證副本【註 1】 

 藥物監督管理局註冊藥劑師 / 藥房技術助理執照影印本 

 責任聲明書(二) 

 藥劑師：無抵觸聲明書(二) / 藥房技術助理：無抵觸聲明書(三) 

 離任原服務藥物業場所或其他機構的聲明，並請指出該藥物業場所或機構的名稱及離職日

期；倘沒有在藥物業場所或其他機構任職，請提供有關聲明 

5.  其他員工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註 1】 

6.  

營業時間及技術人員工作時間的聲明書，至少包括以下資料【註 2-4】：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的營業時間； 

 技術主管及技術主管出缺時替代人的工作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的工作時間 

7.  

場所設計圖則，場所最少具備下列的間隔、傢俬及設備【註 5-7】： 

- 間隔： 

☐ 派藥室或接待公眾室； 

☐ 藥物貯存倉庫；  

 

☐ 行政工作的辦公室； 

☐ 洗手間； 

 

☐ 實驗室。 

 

- 傢俬及設備： 

☐ 在派藥室內用以存放售賣藥物的玻璃櫃； 

☐ 用以存放麻醉藥物、精神科藥物及其他含

毒性或有危險性產品的關閉櫃或保險櫃

(須設置於派藥室/接待公眾室或藥物貯存

倉庫內)； 

☐ 接待公眾的櫃檯； 

 

☐ 擺放物料的櫃； 

☐ 用以存放必須冷凍保存藥物的冰箱； 

☐ 給藥房員工存放衣服的關閉櫃； 

 ☐ 空氣轉換及空氣調節系統(須設置於

派藥室或接待公眾室、藥物貯存倉庫

及行政工作的辦公室)。 

8.  
土地工務局發出的使用准照或物業登記局所發出之不動產業證明書正本(即查屋紙；已於物業

登記局作登記之場所，豁免遞交) 【註 8】 

9.  財政局營業稅申報表影印本(M/1 格式) 【註 9】 

10.  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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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藥行准照申請 

文件清單 

1.  
法人在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的商業登記證明正本(已於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登記之公司，豁免遞

交)，個人申請時不適用 

2.  

法人的所有管理人員、行政人員或領導人／申請人(個人)的相關文件 

 澳門居民身份證或其他含簽名式樣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註 1】 

 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刑事紀錄證明書正本(即行為紙；申請用途：申請從事與藥物有關的

職業及活動准照；可往身份證明局、自助服務機或該局網站提出申請，並由該局直接送

交本局) 

 無抵觸聲明書(四) 

3.  

技術主管的相關文件 

 澳門居民身份證副本【註 1】 

 藥物監督管理局註冊藥劑師/ 藥房技術助理執照影印本 

 責任聲明書(三) 

 藥劑師：無抵觸聲明書(二)；藥房技術助理：無抵觸聲明書(三) 

 離任原服務藥物業場所或其他機構的聲明，並請指出該藥物業場所或機構的名稱及離職

日期；倘沒有在藥物業場所或其他機構任職，請提供有關聲明 

4.  其他員工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註 1】 

5.  

營業時間及技術人員工作時間的聲明書，至少包括以下資料【註 2-4】：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的營業時間； 

 技術主管的工作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的工作時間 

6.  

場所設計圖則，場所最少具備下列的間隔、傢俬及設備【註 5-6】： 

- 間隔： 

☐ 派藥室或接待公眾室； 

☐ 藥物貯存倉庫； 

☐ 洗手間。 

- 傢俬及設備： 

☐ 在派藥室內用以擺放藥物的玻璃櫃； 

☐ 接待公眾的櫃檯﹔ 

☐ 給予其他產品使用的櫃； 

☐ 給予須冷藏保存藥物使用的冰箱 ﹔ 

☐ 空氣轉換及空氣調節系統(須設置於派藥室或接待公眾室及藥物貯存倉庫)。 

7.  土地工務局發出的使用准照或物業登記局所發出之不動產業證明書正本(即查屋紙；已於物

業登記局作登記之場所，豁免遞交) 【註 8】 

8.  財政局營業稅申報表影印本(M/1 格式) 【註 9】 

9.  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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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准照申請 

文件清單 

1.  
法人在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的商業登記證明正本(已於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登記之公司，豁免遞

交)，個人申請時不適用 

2.  

法人的所有管理人員、行政人員或領導人／申請人(個人)的相關文件 

 澳門居民身份證或其他含簽名式樣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註 1】 

 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刑事紀錄證明書正本(即行為紙；申請用途：申請從事與藥物有關的

職業及活動准照；可往身份證明局、自助服務機或該局網站提出申請，並由該局直接送

交本局) 

3.  

場所設計圖則，場所最少具備下列的間隔、傢俬及設備【註 5-6】： 

- 間隔： 

☐ 藥物貯存倉庫； 

☐ 用於行政工作的間隔； 

☐ 洗手間。 

- 傢俬及設備： 

☐ 具有適當的空氣調節系統； 

☐ 對須冷藏保存的產品有足夠能力的冷藏設施； 

☐ 倘貯存易燃產品，用以貯存易燃產品的特殊條件。 

4.  土地工務局發出的使用准照或物業登記局所發出之不動產業證明書正本(即查屋紙；已於物

業登記局作登記之場所，豁免遞交) 【註 8】 

5.  財政局營業稅申報表影印本(M/1 格式) 【註 9】 

6.  意向書 

 

【備註】 
1. 所遞交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於申請獲接納後，須補充出示上述證件正本以供藥物監督管理局准照及

稽查廳核對。 
2. 聲明書由申請人(倘為法人：由有效代表公司的行政管理成員)、技術主管及倘有的技術主管出缺時替

代人共同簽署； 
3. 須遵守經三月二十五日第20/91/M號法令修改的第58/90/M 號法令第三十三條及三十四條的規定； 
4. 須遵守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的規定； 
5. 場所圖則由申請人簽署；倘申請人為法人，則由有效代表公司的行政管理成員簽署； 
6. 有關場所圖則規格及場所設置的要求，請參閱土地工務局網站內的 M5-申請核准更改工程（修改）

計劃(藥物業商號場所專用)，圖則比例一般為 1:1000 位置圖及 1:100 的平面、立面及剖面圖則。 
7. 如場所內不設置實驗室間隔，須同時提交由申請人或有效代表公司的行政管理成員簽署的實驗室間

隔豁免申請書。 
8. 如申請商號為藥房/藥行，場所須為“商業”用途；如申請商號為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場所

須為“商業”、“廠房＂或“工業＂ 用途； 
9. 可於發給准照前遞交。 

 
【申請須知】 

1. 倘申請獲接納，申請人須繳交首 50%發出准照費用連印花稅(藥房：1,100 元；藥行：550 元；藥物
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1,650 元)，而剩餘 50%發出准照費用連印花稅於商號申請場所獲批設置時
繳交。 

2. 經三月二十五日第 20/91/M 號法令修改的第 58/90/M 號法令第二十一條第五款規定：“倘案卷不
被批准及歸檔處理時，已繳交的費用將不予發還。”； 

3. 藥房/藥行須自獲發准照翌日起計 15 個工作天內向准照及稽查廳提交醫療服務提供者職業民事責任
強制保險合同副本，以證明在藥房/藥行工作的藥劑專業人士已履行第 5/2016 號法律《醫療事故法
律制度》第三十六條及第 5/2017 號行政法規第三條及第四條的規定，方可開業。 


